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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协同之债

　齐　　云＊

摘　要：协同之债是指只能由所有债权人共同接受履行或由所有债务人共同进行履行的多数人

之债。在《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及其他类似的示范法典中，多数人之债部分只规定按份之债、连带之

债与协同之债，放弃了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所采用的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与可分之债、不可分之

债的四分体系，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对待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不同态度上。协同之债本

质上是从不可分之债中发展出来的，是德国学者针对《德国民法典》中不可分之债的立法缺陷提出的

弥补对策，示范法典实际上是以协同之债取代不可分之债的地位。但是，协同之债只是不可分之债的

特殊类型，并不能完全取代不可分之债。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增加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类型，并

将协同之债放在不可分之债中作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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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的多数人之债

在近年颁布的一系列涉及私法一体化的欧洲示范法典中，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那就是都特别加

强了对“多数人之 债”的 规 定。比 如，《欧 洲 合 同 法 原 则》（ＰＥＣＬ）的 第１、２部 分 合 订 修 订 版 虽 早 在

１９９６年就已颁布，但直到２００２年才颁布第３部分，其专章规定了“多方当事人”，其条文规定基本被

２００９年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ＤＣＦＲ）继承；与之类似，《国际商事合同通则》（ＰＩＣＣ）最初并未规

定多数人之债，直到２０１０年的第３版才特别增加了“多数债务人和债权人”一章。可以发现，由于多

数人之债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示范法典都纷纷对这一主题给予特别关注。在这些示范法典中，对多数

人之债的基本类型是如何规定的？相较于大陆法系国家传统民法典的规定，它们有无新的变化？

以２００９年由德国学者冯·巴尔主持起草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为例进行观察，可以看到，在

其第３卷“债务及其相应的债权”第４章“多数债务人与债权人”中规定了３种多数人之债，即连带之

债、按份之债与协同之债（ｓｏｌｉｄａｒｙ，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ｉｇｈｔｓ）。①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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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只规定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相比，它多了一种协同之债。究竟什么是协

同之债？它是一种新类型的多数人之债吗？

另外，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多数人之债通常包括以下４种类型，即连带之债与按份

之债以及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①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 民法 典中的 不可 分之债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与《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中的协同之债（ｊｏｉｎ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是什么关系？它们

是相同或相似的，还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虽然学者们多主张应设置债法 编 和 债法 总 则，②但遗憾的是，从目前的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二审稿）来看，我国未来民法典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债法编且不设置债法总则，

债法被分成两编：合同（第２编）和侵权责任（第６编）。在《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中，跟《民

法通则》一样只规定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这同样会导致如下问题：在我国多数人之债中是否应增设

协同之债？协同之债与其他类型的多数人之债有何关系？就此，本文拟研究协同之债的界定及其基

本规则，比较它与不可分之债的关系，探究我国未来民法典对其是否应做规定，如果是，又应如何规定

的问题，以期构建一个逻辑清晰、体系科学的多数人之债制度。

二、协同之债的术语、定义和规则

（一）术语

对于协同之债，欧洲国家一般使用两个英文术语：ｊｏｉｎ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或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其对

应的法文术语为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对于这个概念，我国学者主要有３种对应翻译：朱岩教授译

为“共同一并之债”，③高圣平教授译为“共同之债”，④张定军教授译为协同之债。⑤综合比较，第一种

译法过于复杂，不够简练；第二种译法中“共同”的含义有些模糊，何谓“共同”的指代稍显不清；第三种

译法相对而言更为准确和清晰，“协同”二字显示出数人互相配合才能完成之义，更符合此概念的核心

内涵。另外，最后这种译法也与我国的传统译法一致，史尚宽和郑玉波两位先生很早就采用了此种术

语，⑥在我国台湾地区现在采用的仍然是此种术语，因而，从尊重传统的角度来看，采协同之债的译法

也更佳。
（二）定义

依据《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ＩＩＩ－４：１０２条以及第ＩＩＩ－４：２０２条的规定，协同之债可分为“协同

债务”（ｊｏｉｎ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和“协同债权”（ｊｏｉｎｔ　ｒｉｇｈｔ）两种，前者是指所有债务人须一起履行债务，而债

权人也仅能请求全部债务人一起履行的债务，例如，一个唱片公司同数个音乐人签订一个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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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们共同演奏一首交响乐，此时数个音乐人所负之债即为协同债务；后者是指任一债权人仅能为全

部债权人的利益要求履行，而债务人须向全体债权人履行的债权，例如，甲乙二人为某个没有法人资

格的合伙或社团的成员，他们作为此合伙或社团的成员在银行开设了一个联名账户，他们对于银行享

有的债权即为协同债权。综上，所谓协同之债，是指只能由所有债权人一起共同接受履行，或由所有

债务人一起共同履行的债。协同之债之所以要这样整体履行，其核心原因就在于“给付不可分”，从而

与不可分之债联系起来。① 其实，《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的官方评论也明确指出：对于连带债务和按

份债务，基本上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有规定，但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都不承认协同债务，而那些不

承认协同债务的法律体系一般会规定不可分债务，而且后者“所包括的情形与前者大部分相同”；②与

此类似，协同债权与不可分债权的关系也是如此，即没有规定协同债权的国家往往会规定不可分债

权。所以，协同之债其实是以不可分之债替代者身份出现的。

（三）规则

对于《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规定的协同之债，其具体规则主要涉及发生原因、履行规则和违约救

济等三个方面，以下针对协同债务和协同债权分述之：

１．发生原因。依据第ＩＩＩ－４：１０３条，判定一个债务是连带债务、按份债务或协同债务，取决于规

定该债务的条款，如果相关条款对此未做规定，数个债务人被推定承担连带债务；依据第ＩＩＩ－４：２０３
条，判定一个债权是连带债权、按份债权或协同债权，取决于规定该债权的条款，如果相关条款对此未

做规定，数债权人被推定享有按份债权。由此可见，协同之债的发生都取决于债之条款的规定，存在

疑问时，对于多数人债务，作连带之推定；对于多数人债权，作按份之推定。这与《德国民法典》第４２７
条和第４２０条的推定规则基本一致。③

２．履行规则。依据第ＩＩＩ－４：１０２条，对于协同债务，数个债务人有义务一起履行，并且债权人也

仅能请求全部债务人一起履行；依据第ＩＩＩ－４：２０２条，对于协同债权，任何债权人仅能为了全部债权

人的利益请求履行，并且债务人必须向全部债权人进行履行。由此可见，在协同之债中，每一方的数

个当事人，不管是债务人还是债权人，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要么必须一起履行，要么必须一

起接受履行，部分履行是不被允许的，也就是说，此种类型的债之给付是不可分的，只能整体履行。在

此点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关于协同债务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截然不同，而前者关于

协同债权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２条第１款基本相同。这涉及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关系，

容后再述。

３．违约救济。依据第ＩＩＩ－４：１０５条，若协同债务未履行产生金钱损害赔偿，数个债务人就此赔

偿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据第ＩＩＩ－４：２０５条，对于协同债权，若数个债权人中的一个拒绝或不能

受领履行的，债务人可以通过提存其财产或金钱于第三人以消灭债务。由此可见，《欧洲示范民法典

草案》对于协同债务的不履行，借用连带债务的规则，给数协同债务人施加连带责任；而对于协同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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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则只规定因一个债权人的原因造成债务人无法履行时的特殊规则。也就是说，立法其实只关注当

事人为数人的一方的“协同”问题，协同债务是数个债务人的协同，协同债权是数个债权人的协同。在

此点上，其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和第４３２条的违约救济规则基本一致，容后再述。

三、有关协同之债的立法例

关于协同之债的问题，除《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之外，世界上最新的一些的示范法典基本上都有

关注。本质上，它从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多数人之债的体系问题，由于协同之债本身存在巨大争

议，特别是它与不可分之债和连带之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各个立法例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２０１０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ＵＮＩＤＲＯＩＴ）推出了新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３版）（ＰＩＣＣ），相

比于之前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４年的两个版本，２０１０年版本最大的改变就是完整地增加了第１１章“多个债务

人和多个债权人”，它共有１７条，分两节分别规定了“多个债务人”和“多个债权人”，在其第１１．１．１条

规定了两种类型的债务：连带债务（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和按份债务（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在其

第１１．１．２条规定了３种类型的债权：按份债权（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ｃｌａｉｍ）、连带债权（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ｌａｉｍ）和

协同债权（ｊｏｉｎｔ　ｃｌａｉｍ）。

该示范法典的特色在于：它只规定了协同债权，而没有规定协同债务。其官方注释中详细解释了

这样处理的原因：在多数债务人的情形，最典型的类型是连带债务和按份债务，但其实还存在所谓的

协同债务，比如，一组音乐家承诺演出一场弦乐四重奏，只不过这种类型的多数人之债在实践中比较

少见，其实践意义相对较小。① 此部分的起草人马塞尔教授亦指出，在实践中，协同债务非常稀少，所

以没有必要规定它，但是，协同债权在实践中比较重要，因此需要规定它。②

另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１１．１．２条也涉及默认推定规则，即存在数个债务人的，推定成立连

带债务，但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明确约定排除的除外；而存在数个债权人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

起草者认为，各国在此问题上存在重大争议，因而未设定推定规则，而是留给当事人自己去约定。

（二）《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合同通则（草案）》

２０１３年９月两岸四地民法专家开始起草《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目前已经完成示范法通则草

案第一稿。③ 此草案的第１４章为“多数债务人与债权人”，由３位台湾地区学者潘维大、郑冠宇和刘

明生负责起草，它共２３条，分为５节，先后规定了可分之债、连带债务、连带债权、不可分之债和共同

债务。需指出的是，此草案中所谓的“共同债务”，其实就是 “协同债务”，其第１４：５０１条 （共同债务之

定义）规定：“数债务人就一项给付必须共同履行者，为共同债务。共同债务之债权人仅得向全体债务

人请求给付。”

该草案的特点在于：第一，它只规定了协同债务，而没有规定协同债权，刚好与前述《国际商事合

同通则》相反。第二，它不仅规定了协同债务，同时还规定了不可分之债，这又与《欧洲合同法原则》以

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不同，这涉及协同债务与不可分之债关系的处理问题。第三，它既在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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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张玉卿：《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２０１０》，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８７页。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ｅｌ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ｆ　Ｏｂｌｉｇ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２０１０，１６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５５０－５６０（２０１１）．
参见杨立新：《〈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的编纂及其主要内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１４：２０２条规定了在共同契约中存在多数债务人时的默认规则（连带推定），也在其第１４：１０１条规定

了存在多数人债权人时的默认规则（可分推定），在此点上与《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基本一致。该草

案在多数人之债如此规定，与此部分的起草人都是台湾地区学者有关，它主要受台湾地区的立法与司

法实践的影响。

（三）《阿根廷民商法典》

２０１４年阿根廷颁布了 民 商 合 一 的 法 典，这 也 是 世 界 上 最 新 的 民 商 法 典 之 一。之 所 以 特 别 提 到

它，是因为它与以往的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典在多数人之债的规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它在债法总

则中以第６章规定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以第７章规定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这与１８６９年的《阿根

廷民法典》采取的模式大体一致，①但是《阿根廷民商法典》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还在其不可分之债一

节的最后规定了所谓的“不真正或不通常的不可分之债”（ｏｂｌ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ｓ　ｉｍｐｒｏｐｉａｓ　ｏ　ｉｒｒｅｇｕ－
ｌａｒｅｓ），其第８２４条（不真正的不可分性）规定：“本节的规定适用于如下履行的债：此种债只能由所有

的债权人共同（ｅｎ　ｃｏｎｊｕｎｔｏ）请求，或由所有的债务人共同实现，但他们授予每一个人单独地收取或履

行权利的，除外。”②此条明确了对不真正的不可分之债应适用不可分之债的规定，而且，从此条描述

的内容来看，此处所谓的不真正的不可分之债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协同之债。正如我们谈到不真正

连带债务 （Ｕｎｅｃｈｔｅ　Ｇｅｓａｍｔｓｃｈｕｌｄｅｎ）与连带债务的关系一样，称协同之债为不真正的不可分之债，显

然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表达：阿根廷的立法者认为，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

之处。

需注意的是，相较于之前的《阿根廷民法典》，现在的《阿根廷民商法典》还新增加了两条关于不可

分之债的履行规则：第８１６条（诸债权人要求整体履行的权利）规定：“诸债权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权

同时或相继地向任何一个共同债务人或他们全部要求整体履行。”第８１７条（履行的权利）规定：“诸

共同债务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权向诸债权人中的任何一个履行整体债务。”③可以看到，前者是关于

不可分债权人如何请求履行，后者是关于不可分债务人如何履行，之所以当事人可以这样提出整体履

行的请求或必须进行整体的履行，实质原因就在于给付不可分，部分履行是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上述两条履行规则，不可分之债与协同之债就区别开来。对此，阿根廷的学者指出，不

可分之债实质的特征有两个：其一，给付不能被分割；其二，每一个债务人都有义务向每一债权人整体

地履行应负的给付。然而，协同之债只具有第一个特征，不具备第二个特征，他们只能以协同的方式

（ｄｅ　ｍａｎｅｒａ　ｃｏｎｊｕｎｔａ）请求或履行之。④ 这样，《阿根廷民商法典》就将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在履行

规则这点上区别开来，但除此之外，关于不可分之债这节的规定完全可适用于协同之债。

（四）小结

从前述列举的关于协同之债的立法例，在多数人之债的体系中，我们发现对于如何处理协同之债

的问题，主要有４种做法：即完全不规定型、完全规定型、部分规定型和特别规定型，第一种做法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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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徐涤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Ｃｆｒ．Ｇｕｓｔａｖｏ　Ｃａｒａｍｅｌｏ，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Ｐｉｃａｓｓｏ，Ｍａｒｉｓａ　Ｈｅｒｒｅｒａ，Ｃóｄｉｇｏ　Ｃｉｖｉｌ　ｙ　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ｅ　ｌａ　Ｎａｃｉóｎ　Ｃｏｍｅｎｔａｄｏ，

Ｖｏｌ．３，Ｃｉｕｄａｄ　Ａｕｔóｎｏｍａ　ｄｅ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Ｉｎｆｏｊｕｓ，２０１５，ｐ．１１７．

Ｃｆｒ．Ｇｕｓｔａｖｏ　Ｃａｒａｍｅｌｏ，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Ｐｉｃａｓｓｏ，Ｍａｒｉｓａ　Ｈｅｒｒｅｒａ，Ｃóｄｉｇｏ　Ｃｉｖｉｌ　ｙ　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ｅ　ｌａ　Ｎａｃｉóｎ　Ｃｏｍｅｎｔａｄｏ，

Ｖｏｌ．３，Ｃｉｕｄａｄ　Ａｕｔóｎｏｍａ　ｄｅ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Ｉｎｆｏｊｕｓ，２０１５，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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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可分之债，第二种做法只规定协同之债，第三种做法只规定协同债权或协同债务，第四种做法是

将协同之债放在不可分之债中特别规定。由此可以发现，如何在多数人之债的体系中安排协同之债，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前提问题，就是厘清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关系，而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

产生了不同的立法例。

四、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关系

协同之债究竟与不可分之债是什么关系？在学术史上，协同之债这个概念明显是在不可分之债

这个概念之后产生和兴起的，它主要受德国理论的影响而产生并传播开来。
（一）德国的立法与理论

在立法层面，１９００年的《德国民法典》在第２编债务关系法中以第７章“多数债务人和债权人”单

章分别规定了可分之债、连带之债以及不可分之债。在《德国民法典》中关于不可分之债总共用两条

进行了规定：第４３１条（不可分给付的两个以上债务人）规定：“二人以上负担一项不可分给付的，作为

连带债务人负责。”第４３２条（不可分给付的两个以上债权人）规定：“（１）二人以上可请求一项不可分

给付的，只要其不是连带债权人，债务人就只能共同地向全体债权人履行给付，而每一个债权人只能

请求向全体债权人履行给付。任何一个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为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提存所负担的

物，或者所负担的物不适合于提存的，交付给法院所选任的保管人。（２）此外，仅在债权人中之一人自

身发生的事实，不发生有利和不利于其余的债权人的效力。”①

由上观之，第４３１条实质上并不是在规定不可分债务，不可分给付的数债务人，直接以连带债务

人的身份承担责任，这样不可分债务就被并入到连带债务之中，给付不可分成为连带债务的形成原因

之一。而对于第４３２条，按梅迪库斯的观点，“第４３２条处理的是另外一种在该条未被冠以技术称谓

的多数债权人，它常常被称作共同债权人关系”，② 《德国民法典》的评注本也将它视为一种共同债权

人关系（Ｍｉｔ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并且认为，“由于连带债权关系在实践中殊为罕见，故多数债权人关系以

共同债权关系为常态情形”。③但既然此时给付不可分，为何德国学界不直接称之为不可分债权人，而
非要再生造出一个新的术语，实在难以理解。因此，笔者不能很肯定地说德国立法真正承认了不可分

之债，至少从其规定和术语表达上来看，其定位非常含糊。这样一来，不可分之债在《德国民法典》中

非常尴尬。到后来，苏联就直接以连带之债吸收不可分之债，债的标的（给付）不可分的，直接构成连

带之债，而不再规定不可分之债。④ 这其实也是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的最直

接原因，我国立法在多数人之债的类型上基本照抄了苏联的模式。

但是，德国学者罗歇尔德斯明确指出：“《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并未考虑到多个人负担因为事实

或法律上的原因只能一起提供不可分给付的情形，这时第４３１条的规定并不适合这种情形。”⑤这其

实是在说《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存在问题，它将多数人承担不可分给付的债务一概规定为连带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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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版，第１４９页。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９８页。

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评注（总则·债法·物权）》，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６页。

《苏俄民法典》第１８０条（连带的债）规定：“如果合同或法律有规定（例如债 的 客 体 不 可 分 割），则 发 生 连 带 的 义 务

或连带的请求。”参见《苏俄民法典》，马骧聪，吴云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９页。

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２５～４２６
页。



其实忽视了协同债务的存在，①忽视了给付不可分在履行上的特殊性。这正是《德国民法典》在多数

人之债上存在的最大缺陷。换句话说，协同债务的给付也是不可分的，其实构成一种不可分债务，而

不应该适用连带债务的规则。因为，在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债务人单独履行，而对

于给付不可分的协同债务，数债务人只能全体一起来协同履行，不可能单独由一个人来履行。这样，

德国学界就不得不再造出协同债务概念，以弥补连带债务吸收不可分债务所留下的空白。总之，虽然

在《德国民法典》中连带债务吸收不可分债务，但连带债务仍然无法完全取代不可分债务的功能，不得

不求助于另设协同债务这一概念来弥补这一功能的缺失。

这正是德国学界为何出现关于协同债务理论的原因所在，而这一理论又传播开来，影响其他国家

的司法实践和理论。另外，我们知道，明确规定协同之债的两部示范法典，即《欧洲合同法原则》和《欧

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在多数人之债的部分显然是以德国理论为参照的。对此，《欧洲示范民法典草

案》的官方注释中明确谈道：协同债务的概念在多数国家的法律中没有涉及，其范围与不可分债务部

分重叠，但是协同债务可见于德国教义学及判例；在大多数国家法律中也不存在协同债权的概念，它

只存在于教义学中，只有《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２条第（１）款与《爱沙尼亚债法典》第７２条对此做了明确

规定。② 所以，这两部示范法典从根本上放弃了传统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 家采 取的 不可分 之债 的概

念，改采协同之债的概念，力图将德国的立法与实践的不一致最终统一协调起来。

正是因为这样，专门研究多数人之债的德国学者索娅·迈尔教授认为，协同债务这一概念是“欧

洲法上的人为创造的产物”，它在观念上可追溯至英国、法国和德国３种不同的多数债务人形式，分别

为共 同 责 任 （ｊｏｉｎ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不 可 分 债 务（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协 同 债 务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Ｓｃｈｕｌｄ），它们不仅在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上不相同，而且还有不同的背景，这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和不

清楚的地方，她由此认为，“协同债务这样一种混乱的多数债务人形式并非必要，实为多余”，应当被删

除。③ 由此可见，德国的这种做法有值得商榷之处，尽管这样，它还是深深地影响了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立法。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与“司法”

台湾地区在立法层面，只规定不可分之债，而没有规定协同之债。但是，《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

·合同通则（草案）》却在规定不可分之债的同时规定协同债务，而此草案的起草者全是台湾学者。那

么，为什么这些台湾学者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与台湾地区“民法典”不一致呢？这其实是因为，在台湾

地区的“司法”实 践 中，已 经 出 现 一 些 区 分 不 可 分 债 务 与 协 同 债 务 的 判 例，而 且 得 到 学 者 的 广 泛

认同。④

１９８５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台上字第２３１６号判决书这样谈到不可分债务与协同债务：“上诉人

等十九人分别提供土地而由被上诉人出资兴建大厦，则如上诉人等十九人中若有不履行契约者，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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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军：《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８～５９页。

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 则：欧 洲 示 范 民 法 典 草 案》，高 圣 平 等 译，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卷，第８４７、８７１页。

［德］索娅·迈尔：《欧洲合同法中 的 多 数 债 务 人 关 系（下）》，陈 大 创 译，载 王 洪 亮 等 主 编：《中 德 私 法 研 究》（第１３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２页。

台湾政治大学的王千维教授就认为，虽然“台湾地区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协同债务，但是台湾地区的实务与学说

已经完全承认了“协同债务”，他还参考德国学说给“协同债务”进行了精确的界定。参见王千维：《论可分债务、连带债务与

不真正连带债务（上）》，《“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２００２年第７期。



诉人即无从利用全部土地，兴建整座大厦。是该契约之标的，就上诉人等十九人言，既以提供完整之

大厦建筑基地为债务本旨，其给付自属不可分。惟各债务人依约仅就自己负担之部分债务，负履行之

义务，并非得由上诉人等十九人中之一人，单独为全部之给付，此与不可分债务固有不同，核其性质乃

属协同债务，其多数债务人应分别就其负担之给付协同履行，全部给付始克完成。”①

也就是说，该案法官认为，协同债务与不可分债务的共同点在于给付不可分，但二者的不同点在

于：在协同债务中，数债务人必须一起协同履行才可以完成债务，而在通常的不可分债务中，债务人一

个即可为全部之履行。正是由于这种差别，台湾地区学者才认为，在多数人之债中，除了规定不可分

之债外，还要另外再规定协同债务。

（三）荷兰的相关立法及其转变

在多数人之债的领域，荷兰立法的变化以及其学者对此等变化的评价，反映出德国学说的影响以

及流弊。在１８３８年《荷兰民法典》中，其多数人之债的体系类似于１８０４年的《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可

分之债、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也就是说，区别了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但是，在１９９２年颁布的

新《荷兰民法典》中，它只规定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不再规定不可分之债。②

新《荷兰民法典》第６：６条第２款规定：“给付为不可分的，或者法律、习惯或法律行为规定各债务

人均对同一债务承担全部责任的，全体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ｌｙ）”。其第６：１５条第２款规定：

“给付不可分或该给付的权利为共同持有的，债权人享有连带债权（ｊｏｉｎｔｌｙ）”。③ 由此可见，在新《荷兰

民法典》中，给付不可分的，直接构成连带之债，即直接以连带之债吸收不可分之债。在这个意义上，

荷兰立法是受到德国立法的影响，在多数人之债的体系上，从法国模式转向德国模式。

对此，荷兰学者布什教授在对比分析新的《荷兰民法典》与《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关于多数人之债

的类型时指出：《欧洲合同法原则》中规定的协同之债类似于旧《荷兰民法典》中的不可分之债，它在

《欧洲合同法原则》中是一个独立的类型，但在新《荷兰民法典》中被连带之债所吸收。他认为，在多数

人之债的体系上，《欧洲合同法原则》更佳，因为连带之债不能取代协同之债（或不可分之债），协同债

务与连带债务存在重大的不同：在前者，若一个债务人不履行，其他债务人也不可能替代他来履行，因

为此时给付是不可分的，它要求全体债务人一起履行；在后者显然没有此种限制。因而，前引新《荷兰

民法典》第６：６条规定，给付不可分的，直接构成连带之债，但在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可以向任何一个

债务人要求履行全部债务，而不是要求他们全体一起履行债务，在这种意义上，并没有尊重双方当事

人共同履行的意愿，违背了合同自由原则。④ 可见，荷兰立法的这种改变，即以连带之债完全吸收不

可分之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这也直接导致所谓的协同债务无处安放，并受到该国学者的强烈批评。

（四）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关系

如前所述，协同之债原来是从不可分之债分离出来的一个概念，再加上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本

来的纠缠关系，使得它们的关系更为复杂，因而，在规定协同之债时就必须处理好它与不可分之债以

及连带之债的关系。对此，要明确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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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选辑》第６卷第２期，第１０８页。

Ｓｅｅ　Ｎｅｗ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　Ｌａｗ（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Ｐ．

Ｐ．Ｃ．Ｈａａｎａｐｐｅｌ　ａｎｄ　Ｅｊａｎ　Ｍａｃｋａａｙ，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Ｄｅｖｅｎｔｅｒ·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９０，ｐｐ．２３７－２４３．
《荷兰民法典》，王卫国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２、１６５页。

Ｓ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ｕｔｃｈ　Ｌａｗ （Ｐａｒｔ　ＩＩＩ），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Ｉ，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Ｂｕｓｃｈ，

Ｅｗｏｕｄ　Ｈｏｎｄｉｕｓ，Ｈｕｇｏ　ｖａｎ　Ｋｏｔｔｅｎ，Ｈ．Ｎ．Ｓｃｈｅｌｈａａｓ，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６，ｐｐ．１－８．



１．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中都有整体履行，但二者整体履行的原因和功能完全不同，不能混淆，

更不能以连带之债取代不可分之债。在连带之债和不可分之债中都会涉及整体履行，即任一债权人

都可要求债务人整体履行，而任一债务人都有整体履行的义务，但是它们产生的原因截然不同：对于

连带之债，此种整体履行的效力对于当事人双方而言都是“心甘情愿”，因为这是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

的设定，它是一种人为的上层结构，是一种与债的主体相关的人的性质；对于不可分之债，此种整体履

行的效力对于当事人双方而言却是一种“情非得已”，因为这是由给付的客观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自

然的结构，是与债的标的相关的物的性质。换句话说，不可分之债的整体履行是因为给付不可分，因

此不得不整体履行；而连带之债的整体履行，是因为依据此种债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此种整体

履行的效果。① 对此，巴西学 者 佩 雷 拉 认 为：“在 连 带 性 中，每 个 债 务 人 因 为 他 对 整 体 负 责 而 整 体 履

行，而在不可分性中，整体履行是因为分割应付物成部分在法 律 上 不 可能。”②总之，这两种债分属于

两种不同的债的分类，各有其功能，不应混同。

２．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最本质的相 同点在于 给 付 之 不可 分，因而不可以部分履行，但在具体

履行的方式上两者存在一定差别。前述《阿根廷民商法典》第８１３条给不可分之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

义：“若债不能承受部分履行（ｃｕｍｐｌｉｍｉｅｎｔｏ　ｐａｒｃｉａｌ），为不可分之债”。显然，单单从这个定义看，协同

之债完全在不可分之债这一概念的涵摄范围之中，因为协同之债也只能整体履行：数个债务人一起履

行或数个债权人一起接受履行。这样，协同之债就成了不可分之债的下位概念。与此同时，它又专门

以其第８２４条对协同之债的履行方式特别规定，从而将协同之债与普通的不可分之债在具体履行方

式上区别开来。

对于二者在履行方式上的区别，举两个具体例子，或许有助于理解。例如，若演员甲乙承诺为丙

表演一个双簧节目，此为协同债务；又如，若甲乙承诺出卖梵高的名画《向日葵》给丙，此为普通的不可

分债务。在这两个案例中，给付都是不可分的，都得整体履行，不能部分履行，但是在前者，甲乙必须

一起向丙进行整体履行，即二者协同表演才算适当履行，否则构成不履行，并且不存在部分履行的问

题；在后者，甲乙两人中任何一人或甲乙两人一起均可向丙整体履行，即甲若单独将《向日葵》交付给

丙就是适当履行，乙单独或甲乙一起如是履行，亦可，此时也不存在部分履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协

同债务和普通的不可分债务中，要么整体履行，要么整体都不履行，不存在部分履行的问题：在前者，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表演双簧，在后者，不可能部分地交付《向日葵》。

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协同之债都可以适用不可分之债的规则，而不应适用连带之 债 的 规 则。

因为，协同之债在本质上是基于给付不可分这种客观性质而成立的，而不是因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特

别约定。比如，依据《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ＩＩＩ－４：１０５条的规定，若数协同债务人之一不履行债

务，所有协同债务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③这种做法其实是《德国民法典》将不可分债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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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关系，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展开，在此只能给一 个 简 要 的 结 论，关 于 二 者 区 分 的 意

义及历史，详细的研究参见齐云：《不可分之债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９～６３页。

Ｃｆｒ．Ｃａｉｏ　Ｍａｒｉ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Ｐｅｒｅｉｒ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ｉｅｓ　ｄｅ　Ｄｉｒｅｉｔｏ　Ｃｉｖｉｌ．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Ｔｅｏｒｉａ　Ｇｅｒａｌ　ｄａｓ　Ｏｂｒｉｇａｅｓ，１ａＥｄｉｏ

Ｅｌｅｔｒｎｉｃａ，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２００３，ｐ．４８．
在此问题上，德国法学界其实也有分歧：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主张，在不履 行 的 情 况，所 有 债 务 人 承 担 连 带 责 任；而

德国劳动法院主张，仅由对不履行负责的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参 见［德］克 里 斯 蒂 安·冯·巴 尔 主 编：《欧 洲 私 法 的

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卷，第８５３页。



连带债务处理的一种延续。① 但是，若我们严格区分不可分之债和连带之债，应采用另外一种更为合

情合理的方案：不可分之债因为不履行将变成可分之债。比如，２００２年的《巴西新民法典》第２６３条

“头段”规定：“转化为损失和损害赔偿的债，丧失其不可分的性质”；与之相对，连带之债却不是这样，

其第２７１条规定：“作为连带之债的标的的给付转化为损失和损害赔偿的，连带之债的所有效力保持

不变”。② 这是因为，对于作为不可分之债特殊形式的协同之债，因其不履行而变成金钱损害赔偿之

债，而金钱赔偿给付总是可分的，债也就转化为可分之债，而不是像连带之债仍然维持其连带性。因

为，连带之债与其给付可分与否无关，其整体性是当事人或法律的一种主观构造，即使债务不履行转

换为损害赔偿，数个债务人仍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协同之债应构成不可分之债的一种特殊类型，在体系上，采纳《阿根廷民商法典》将协

同之债在不可分之债中作特别规定的模式更为妥当。

五、我国民法典编纂视野下协同之债的体系定位

我国正在编纂民法典，要正确地认识协同之债，必须将它放在民法典多数人之债的整个体系下考

察。下文结合我国关于多数人之债的立法与理论来讨论应如何对协同之债进行体系定位。

（一）在立法与理论之间的我国多数人之债的基本体系

１．《民法通则》以第８６条和第８７条分别规定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它们构成我国多数人之债的

两大基本类型，这其实是受苏联立法影响的结果。在苏联的民法典中，多数人之债只包括这两种类

型，不可分之债被连带之债吸收，若债的标的不可分，直接构成连带之债，而苏联这种模式其实是对德

国模式进一步推演的结果。

现在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编纂，并已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现在正在制定民法典分

则。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７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审 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此一

审草案对于多数人之债做了较为详细但仍有很多缺憾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将多数人之债规

定在债法总则中的做法不同，我国此次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债法编，债法被分

解成合同（第２编）和侵权责任（第６编），债法总则被舍弃了。因此，多数人之债只能被放在合同编的

第４章“合同的履行”中，它共有５条（第３０８～３１２条），亦只规定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２６日审议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在多数人之债上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可见，上述草案基

本沿袭了《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多数人之债的基本类型建构上存在重大缺憾：没有关注到传统大陆法

系国家通常除了规定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外还规定不可分之债的事实，更谈不上关注不可分之债与

协同之债的关系。其实，在此草案的起草准备过程中，人大法工委２０１７年８月８日的合同编（民法室

室内稿）曾尝试在其第４章“合同的履行”里规定不可分债权（第６１条）和不真正连带债务（第６３条），

但由于其规定较为粗糙并存在较大争议，此次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删掉了二者。

２．我国多数人之债的基本体系。虽然在 立 法 层 面 我 国 多 数 人 之 债 只 规 定 了 按 份 之 债 和 连 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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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直接规定，数人负担一项不可分给付的，他们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这样，德国学者认

为：“如果一项不可以分割的给付在嗣后转变为一项可以分割的 给 付，例 如，一 项 损 害 赔 偿 于 嗣 后 转 变 为 金 钱，那 么 这 里 存

在的仍然是连带责任”，其实就是对不可分债务适用了连带债务的规则。参见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全条文注释》

（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１２页。

《巴西新民法典》，齐云译，徐国栋审校，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４～４５页。



债，但在理论上我国学者一直在力图完善多数人之债的基本类型。首先，从祖国大陆的民法教科书来

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教科书在谈到多数人之债时基本上只提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只有台湾地区或

澳门地区的债法教科书才会进一步提到不可分之债，但进入到２１世纪，大陆地区债法教科书基本上

都会谈到不可分之债。① 其次，我国民法学者在起草民法典建议草案时，不约而同地建议规定不可分

之债，其中最明确的就是３部学者建议稿，这其实是在多数人之债领域放弃苏联的二分法模式，向传

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靠近。② 梁慧星教授主持的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在 “债的种类”分３节分别规

定按份之债、不可分之债和连带之债；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专家建议稿在“债的类型”里以两节分别规定

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以及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在“债的当事人”

中规定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在“债的标的”中规定“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从三大草案可以看出：

第一，它们都是在债法总则中规定多数人之债，但现在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没有债法总则，因此，多数

人之债只能被放到在合同总则中；第二，它们都规定不可分之债，而没有涉及所谓的协同之债，这说明

我国学者对协同之债基本上无关注；第三，它们其实都是以债的主体关系为标准区别按份之债和连带

之债，以“债的标的”（给付）可分与否为标准区别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

总之，虽然我们在立法上只规定两种多数人之债的类型，但是在理论上学者们都认为应回归传统

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来完善我国多数人之债的基本类型，增加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这一类型。其

实，在立法上增加一种债的分类，当事人构建自身法律关系就多了一种可选择的工具，可以更好地实

现意思自治，这是理论进一步精细化和专业化的表现。

（二）在我国多数人之债体系下协同之债的定位

１．基本观点。如前所述，在多数人之债的领域，在我国多数人之债的基本类型中增加可分之债与

不可分之债这一类型后，再考虑应该如何安置协同之债，这才能找准协同之债在整个多数人之债中的

体系定位。

鉴于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核心共同点（给付不可分），将协同之债放在多数人之债的体系，最

关键就是处理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关系。这在理论上大致存在３种可能的方法：取代法、区别法

和包含法。取代法是以协同之债取代不可分之债（《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即是如此），此种做法认为

协同之债在功能上可完美替代不可分之债；区别法认为协同之债（或协同债务）与不可分之债是不同

的（台湾地区的做法），应同时承认不可分之债和协同债务，台湾地区就在立法上承认不可分之债，而

在司法实践中又承认协同债务，并且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两种债；包含法认为协同之债应被包含在不可

分之债中（《阿根廷民商法典》），此种观点认为，协同之债应构成不可分之债的一种特殊形式，应是不

可分之债的下位概念，协同之债虽在履行上具有一定特殊性，但由于给付不可分，它仍然属于不可分

之债。

对此，笔者认为采取最后一种做法最佳，即在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基础上，新增加可分之债与

不可分之债这一种新的分类，然后在不可分之债中规定协同之债的特殊履行规则，除此之外，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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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７～４２９页。



之债的规则都可适用于协同之债。①

２．核心理由。笔者之 所 以 认 为 应 该 将 协 同 之 债 归 入 不 可 分 之 债 进 行 特 别 规 定，主 要 基 于 以 下

理由：

（１）从债的本质的角度来看，协同之债应归入不可分之债是因为，二者最根本的相同点在于给付

不可分，而对协同之债又要特别规定是因为二者在履行方式上存在差别。首先，从相同点来看，不可

分之债与协同之债，都只能整体履行而不能部分履行，这是因为二者的给付不可分，而这一标准正是

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的区别标准：给付可分的，为可分之债；给付不可分的，为不可分之债，从而债

务人只能整体履行或债权人只能接受整体履行，故而协同之债在本质上可归入不可分之债。其次，从

不同点来看，虽然都是整体履行，但整体履行的方式存在区别，在不可分债务中，单独一个或全部债务

人都可以向债权人整体履行，但在协同债务中，只能由全部债务人一起向债权人整体履行；在不可分

债权中，债务人可向任何一个债权人整体履行，而在协同债权中债务人只能向全体债权人一起整体履

行，故在实际履行时，所谓的协同之债具有不同于不可分之债的特殊性。

（２）从体系比较的角度来看，协同之债（特别是协同债务）与不可分之债的关系，其实类似于不真

正连带债务与连带之债的关系，将前者放在后者中特别规定，有利于实现立法经济（同样问题同样对

待）和正视差别（不同问题不同对待）的平衡。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被提出的，它建立

在立法上已规定连带之债的前提之上。此种债务类似于连带债务但又不同于连带债务，因而称之为

“不真正的”连带债务。与之对应，在《阿根廷民法典》中只规定不可分之债，但《阿根廷民商法典》又在

不可分之债的章节中特别规定协同之债，并称之为不真正的不可分之债，阿根廷的立法者显然也认为

协同之债类似于但不同于不可分之债，才会使用这样的措辞。在本文中，笔者无意详细探讨不真正连

带债务与连带债务的关系，对此笔者赞同税兵教授的观点，即应把不真正连带债务作为连带债务的下

位概念来看待，故而没有必要专门规定不真正连带债务，将其放在连带债务之中特别规定即可，不真

正连带债务仅仅只是在内部分担关系上不同于连带债务，换句话说，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有一个终局

责任人，而在连带债务中数债务人都要分担责任。② 因此，对于协同之债与不可分之债，也可以说同

样的话，即协同之债应归入不可分之债，只不过是在履行方式上存在差别，除此之外，不可分之债的规

则都可适用于协同之债。

（３）从法族归属的角度来看，我国在多数人之债的领域应选择（或更准确点说是已选择）拉丁法族

的模式，而不是德国法族的模式，这就决定了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连带之债与不可分之债，坚持意思自

治的原则，坚持有利于债务人原则，坚持未经同意不课加给当事人更重责任的原则。大陆法系，又称

之为“罗马－日尔曼法系”，其下分为两个法族，一个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拉丁法族，一个是以德国为代

表的德国法族，二者在很多制度上存在对立的模式。这在多数人之债的领域尤其显著，二者的不同体

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数个债务人基于同一合同对债权人承担同一债务时，在约定不明或存有疑义

时，此时数债务人应承担按份债务还是连带债务，是拉丁法族与德国法族的显著区别。拉丁法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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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中原教授采“取代说”，他认为我国现 行 立 法 只 规 定 按 份 之 债 和 连 带 之 债，在 多 数 人 之 债 的 基 本 类 型 上 存 在 缺

失，应增加协同之债，在此点上我同意其观点。但是，他认为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的分类只是一种中间形态，不具有终局

实践意义，对此我不能赞同。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以及可分之 债 与 不 可 分 之 债，本 质 上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分 类 方 式，虽 然 二 者

有一定相似性，但是将二者混在一起徒增烦恼。李教授观点深受德国法的影响并最终采德国模式，但德国模式存在的很大

问题，前面我已有所论述，后面会进一步详述。参见李中原：《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建构》，《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税兵：《不真正连带之债的实定法塑造》，《清华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欧洲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共同法传统，推定此时为按份债务，①如《法国民法典》第１２０２条第１款明确

规定：“债之连带关系应当 明 文 订 立，不 得 推 定”；②而 德 国 法 族 则 推 定 此 时 为 连 带 债 务，比 如 前 引 的

《德国民法典》第４２７条。这两种模式其实背后有不同的理念作为支撑：拉丁法族的模式坚持大陆法

系传统“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ｆａｖｏｒ　ｄｅｂｉｔｏｒｉｓ），③即连带债务是一个在技术上对债务人更为沉重的

债务，因而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接受更重责任的前提下，基于意思自治的原则，不能直接推定当事人缔

结了责任更重的连带债务。其实，《民法通则》第８７条也规定“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才

可成立连带之债，原则上不承认连带债务可以推定，在此点上我国现行立法显然偏向拉丁法族。而德

国法族坚持“有利于债权人原则”，即出于保护债权人以及便于履行的考虑，推定此时成立连带债务，

就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为权利而斗争》的著名演讲中所说：“一个强盛的时代首先考虑的是债权

人获得其权利，尽管这使债务人走入谷底”。④ 在连带债务中，债权人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德国学者

黑克形象地将此时的债权人称为“法律上的老爷”，⑤债权人可以先后或同时要求其中 的任何一个或

全部的债务人履行部分或全部的债务。第二，在处理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关系时，是否以连带之

债部分或全部吸收不可分之债也是两大法族的显著区别。拉丁法族一般严格区别不可分之债和连带

之债，前者关注债的标的（给付）可分与否，后者关注债的主体的关系，二者区别非常明显，对此，《法国

民法典》第１２１９条规定，“约定成立连带之债，并不赋予其不可分的性质”⑥前面也提到连带之债不可

推定；而在德国法族有以连带之债吸收不可分之债的趋势。如依照前引《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数个

债务人承担一个不可分给付的，直接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此时相当于直接课加给债务人一个更重的

责任，即使数个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设立一个连带债务，法律也直接规定数债务人作为连带债务人负

责，这显然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过于偏向保护债权人。第三，在不可分债务因一个债务人过

错导致不能履行时，对于债权人的损害赔偿，数债务人承担的是可分债务还是连带债务也是区分两大

法族的标志之一。在拉丁法族中，由于严格区分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当不能履行时债务转化为金

钱的损害赔偿，也就是将原来不可分的给付变成可分的给付（金钱总是可分的），此时债务就转化成可

分债务，如《巴西新民法典》第２６３条；但依《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此时数债务人仍然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给付无论如何变化都不影响数个债务人之间的主体关系，连带债务关注的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

非给付的性质。《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ＩＩＩ：４：１０５条规定的协同债务不履行的后果（数债务人就金

钱赔偿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其实是受德国立法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过错行为却要

全体债务人来承担整体责任，这显然对诚信地想履行的债务人不公平，过于偏向保护债权人。综上所

述，从发生原因、履行规则和违约救济这三方面考虑，协同之债最好采用拉丁法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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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等一众示范法典特立独行地规定了协同之债，而不再采大陆法系绝大多

数国家已采用多年的不可分之债的概念，这是在多数人之债体系上的巨大转变，从中我们看到多数人

之债基本类型上的理论分歧，这其实是德国立法及理论直接影响的结果。该草案的官方评注也毫不

忌讳地承认此点，它指出绝大多数国家立法中都没有规定协同之债，而只见于德国教义学和判例之

中，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其范围大致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的不可分之债是重叠的。在多数人之债

的领域，大陆法系内部的两大法族存在重大差别：在德国法族中，存在以连带之债部分或全部吸收不

可分之债的倾向，但二者针对的对象和功能截然不同，这种吸收又会造成一定的空白地带无法调整，

协同之债也就作为不可分之债的替代品出现，填补其被吸收后留下的空白空间；但在拉丁法族，严格

区分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这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不存在后者吸收前者的问题，不会发生属于

不可分之债的地带无法调整的问题，协同之债由于其与不可分之债在本质上的一致性（给付不可分），

只能放在不可分之债之中特别规定。

我国现行立法与正在起草中的民法典在多数人之债的类型上只规定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显然

在多数人之债的基本类型上存在缺失。鉴于我国现行立法在多数人之债领域已部分追随拉丁法族模

式，出于体系协调和路径依赖的考虑，我国未来民法典在多数人之债的基本类型上，可借鉴２０１４年

《阿根廷民商法典》，增加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这一新的分类，同时将协同之债作为不可分之债的下

位概念来特别规定，这样既保持了立法的简洁性和经济性，又保持了立法的完备性和针对性，从而才

能建构一个逻辑清晰、体系完备的多数人之债制度：以债的主体的相互关系为标准区分按份之债与连

带之债，以债的标的（给付）的可分与否为标准区分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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